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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6年4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9,726,051股，占本公司股

本总额的46.755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4,940,3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2.34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4,785,71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411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

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26,43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831%；反对42,931,5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97%；弃权 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731,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2795%；反对42,9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968%；弃

权3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3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425,11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030%；反对44,157,8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08%；弃权 4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415,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4674%；反对44,1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537%；弃权

4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28,27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46%；反对41,019,9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27%；弃权 4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570,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4145%；反对41,01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69%；弃权

4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6%。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27,923,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06%；反对41,423,8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87%；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22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1997%；反对41,423,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662%；弃权

3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27,01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68%；反对42,484,3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45%；弃权 2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312,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6380%；反对42,48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07%；弃权

2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同意427,283,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645%；反对42,092,5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11%；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583,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8052%；反对42,09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789%；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28,295,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99%；反对41,191,5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93%；弃权 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59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4298%；反对41,19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228%；弃

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7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187%；反对43,062,0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955%；弃权 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52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3187%；反对43,06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955%；弃权

1,4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85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9、《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426,192,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22%；反对43,071,2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5%；弃权 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492,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1319%；反对43,07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830%；弃权

4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428,711,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84%；反对40,596,6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26%；弃权 4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010,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6862%；反对40,596,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7%；弃权

4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26,55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101%；反对42,796,8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0%；弃权 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858,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3577%；反对42,7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37%；弃权

3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26,41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797%；反对43,149,1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60%；弃权 1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715,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2695%；反对43,14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11%；弃权

1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爱莓庄农业增资的议案》

同意427,43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67%；反对42,053,9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29%；弃权 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734,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8987%；反对42,05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51%；弃权

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1%。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诸妍璇，赖丹琦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6-032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暨
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375,000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注

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1,004,258,81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以邮寄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何彤彤

邮政编码：518102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0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行网络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0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624号26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李鼎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3 人，代表股份 136,780,7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4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6,701,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1人，代表股份40,079,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 5,937,5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人，代表股份5,933,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6%。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7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2%；

反对1,0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9%；

弃权 8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986%；

反对1,0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58%；

弃权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95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7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07%；

反对1,0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3%；

弃权 1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4,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441%；

反对1,0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85%；

弃权1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787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6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4%；

反对1,0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5%；

弃权 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801%；

反对1,0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210%；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四）《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6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5%；

反对1,0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4%；

弃权 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835%；

反对1,0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76%；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五）《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并更名为〈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11,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22%；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6%；

弃权 2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8,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275%；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13%；

弃权2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8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六）《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2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27%；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6%；

弃权 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683%；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13%；

弃权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40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七）《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优化调整经营范围、减少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6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3%；

反对9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7%；

弃权 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1,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02%；

反对9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09%；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八）《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5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1%；

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8%；

弃权 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134%；

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77%；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何雪梅律师、杨莎莎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补选董事完成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许研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许研先生正式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备查文件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

许研先生：197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大连市财政

局主任科员，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处长，大连普湾新区办公室副主任，三十里堡临港工业

区管委会主任，大连三寰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熊猫绿能（北京能源国际）首席政务官，招商局投资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现任

欧力士（中国）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许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亦未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26-038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秘书辞职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志峰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何志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何志峰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何志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志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何志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牛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牛宇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牛宇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376-3119917、3119878
传真：0376-3119917
电子邮箱：ny002321@163.com
联系地址：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华英大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牛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河南裕隆水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6月入职公司证券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牛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26-037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
日下午15：00在公司总部潢川县华英大厦16层高管会议室召开。经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9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许水均先生、周子钦先生、张勇先生、王华君先生、叶金

鹏先生、王火红先生、张瑞女士采用通讯方式参会。公司董事长许水均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慎重研究及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长许水均先生提名，聘任牛宇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6-026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

10:00在公司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
月15日以电话、微信、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6人，公司独立董事许志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刘兵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成都富森美建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南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

建筑装饰工程建设和施工，其注册资本为 3,077.56万元，公司出资额为 1,569.56万元，持有 51%股

权。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董事

会同意公司通过定向减资方式退出建南公司，减少建南公司注册资本1,569.56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建南公司的股权，建南公司将不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同时，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签署减资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详见2026年5月21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退出小额贷款行业的议案》

为进一步夯实建材家居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小贷行业竞争加剧、生存空间不断压缩、

资产价值缩水等风险，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森小贷”）退出小额贷款行业，变更富森小贷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取消名称中“小额贷款”等特

定字样和经营范围中“发放贷款”等特定业务字样（最终以工商 登记变更为准）。同时，董事会授权相

关人员办理包括退出审核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成都成华富森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退出小额贷款行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详见

2026年5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6-027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减资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成都富森美建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南公司”）为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建设和施工。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通过定向减资方式退出建南

公司。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建南公司的股权，建南公司将不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

（二）审批程序

2026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减资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减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建南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成都富森美建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633191257P
法定代表人：廖华

注册资本：3,077.56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1-11-07 至 无固定期限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1号1栋6层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

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

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图文设计制作；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

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密封用填料

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门窗销售；日用品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销

售；音响设备销售；灯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650.21
6,495.71
5,154.50
2025年度
（经审计）

6,786.95
-415.98
-287.42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9,066.86
4,347.23
4,719.63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095.86
-542.00
-434.87

（三）其他说明

1、建南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建南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公司不存在为建南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和、委托理财及其他变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建南公司承接公司及子公司室内外装修业务，具体经营性往来情况如下：

往来科目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合同负债

余额（元）

24,914,754.73
378,030.96
155,935.87

结算期限

按照合同结算

按照合同结算

按照合同结算

3、本次减资事项全部完成后，公司此前向建南公司提名的监事和委派的财务等人员将不再在建

南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三、减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减资前后股东、注册资本、持股比例情况对比如下：

股东名称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建南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减资前

出资金额
（万元）

1,569.56
1,508.00
3,077.56

持股比例

51%
49%
100%

减资后

出资金额
（万元）

-
1,508.00
1,508.00

持股比例

-
100%
100%

四、本次减资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

本次减资以建南公司截至2026年4月30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基准经协商后确定。根据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蓉城审字【2026】610Z0111号），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建南公司总资产98,461,092.70元，净资产47,437,746.68元。公司减持建南公司51%股权的对

价为24,193,250.81元。经协商一致，公司减资对价为24,200,000.00元。

本次减资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减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减资协议主体

甲方（退出方）：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标的公司）：成都富森美建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丙方（存续股东）：四川金建南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二）减资方案

1.三方确认，本次减资为定向减资，仅减少甲方所持乙方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2．乙方注册资本由减资前3,077.56万元，减少至为1,508.00万元。

3．本次减资完成后，乙方注册资本为1,508.00万元，由丙方持股100%，甲方不再持有乙方股权。

（三）减资支付对价

1.经三方确认，本次减资甲方应获得的减资对价以乙方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的截至到2026年4月30日的净资产为基准，按照所持51%的比例计算的对价并经协商一致，减资

对价为人民币2,420.00万元。

2.减资对价由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

3.三方确认，因本协议项下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各方依法自行承担，互不转嫁、互不追偿。

（四）减资程序

1.乙方负责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完成股东会决议、通知债权人、信息公示、工商变更

登记等全部法定减资程序和义务。

2.甲方和丙方应积极配合乙方提供减资所需的必要资料，不得无故拖延或拒绝。

3.因一方原因导致减资无法办理或迟延办理的，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损失由违约方承担。

（五）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减资的对公司的影响与风险提示

本次减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经营质量。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建南公司的股权，建南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可集

中资源发展主业。本次减资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为建南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建南公司理财的情形，建南公司亦不存在对公司资金或

其他资源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本次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事项尚需经过减资公示和工商部门的最终变更登记等程序，在实际操

作中可能存在债权人申报债权或其他阻碍或影响整体进程的情形，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若有后续变

化，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成都富森美建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2026年4月30日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33 证券简称：粤桂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分红派息方案已获2026
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1）以公司总股

本 802,082,221股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1.8元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金额为

144,374,799.78元；（2）本年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存以后年度分配；（3）若在分

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

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本次分配方案发放年度为2025年度，发放范围为全体股东。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的分配方案。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2,082,2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

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62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8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802,082,221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周四），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周五）。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三个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代码
08*****117
08*****067
08*****519

股东名称
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分配不发生股本变动。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后，股本未发生变动，仍为802,082,221股，按此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

收益仍为0.5984元/股。

2．公司不存在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衍生品种、股权激励，故不存在其相关价格调整等情况。

八、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东广州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厦3层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

部

咨询联系人：简轶、雷杨

咨询电话：020–33970200
电子邮箱：000833@yueguigufen.com
七、备查文件

1、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